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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沙坪坝区医疗保障局
关于北京同仁堂重庆建新药店有限责任公司
沙坪坝店、重庆和平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

沙南街连锁店违规情形的通报

各定点零售药店：

近期，我局收到国家医保局、市医保局移交案件线索，

群众反映其电子医保凭证在北京同仁堂重庆建新药店有限责

任公司沙坪坝店、重庆和平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沙南街连

锁店被盗刷。经调查，重庆和平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沙南

街连锁店、北京同仁堂重庆建新药店有限责任公司沙坪坝店

存在购药人使用医保电子凭证购药时未进一步核实购药人身

份信息，造成参保人医保基金损失的情况，根据《重庆市医

疗保障协议零售药店服务协议（二Ο二Ο年度）》相关规定，

对上述 2 家药店予以追回违规费用并处 2 倍违约金。

为加强管理，发挥警示教育作用，现予以通报。各定点

零售药店要引以为戒，加强内部管理工作，自觉做好自查自

纠工作，对存在问题立即改正，严格履行协议规范服务行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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践行契约精神，规范经营活动，执行实名就医和购药管理，

核验参保人员医疗保障凭证，经核对准确无误后，才能予以

配售，违反医疗保险政策与协议，给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造

成损失的，由定点药店全额承担，不得诱导、协助他人冒名

或者虚假购药，不得作出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

行为以及其他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行为。

特此通报。

重庆市沙坪坝区医疗保障局

2024 年 12 月 9 日

重庆市沙坪坝区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9 日印发


